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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矿山安监局召开全国矿山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8 月 25 日，国家矿山安监局召开全国矿山安全生产视频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

神，针对后 4 个月事故季节性、周期性特点，认真分析当前

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研究部署矿山

安全生产工作，严防事故多发反弹。国家矿山安监局党组书

记、局长黄玉治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国矿山较大以上事故反弹。后 4

个月历来是矿山事故的高发期，今年又受疫情防控、洪涝灾

害、矿产品价格高位运行、保供压力大等因素影响，企业急

于赶工期、抢进度、超产量，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行为极易抬

头，安全风险叠加突出，安全形势尤其严峻复杂，必须采取

有效措施，积极主动应对。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用新发展理念指导推动工作，坚决整治

检查执法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抓好安全宣讲培训，组

织开展综合督查，集中精力推进重点工作任务落实，坚决遏

制重特大事故，进一步推动全国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 

会议要求，要不断增强风险意识，科学研判重大风险，

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开展事故警示教育，进一步做好矿山重

大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严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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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监管监察执法，推动法规标准和制度措施落实，建立重

大隐患整改工作机制，进一步压紧压实矿山安全责任链条。

要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和“一通三防”专项监察，始终保持

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化外包工程、资源整合、托管煤矿和

安全评价等 “四个专项整治”，从严从实开展矿山安全生产大

排查。要坚持“管理、装备、素质、系统”四并重，配齐专业

机构和人员，坚持逢查必考，加快推进智能化，落实“一优三

减”措施，进一步夯实安全基础。 

 

国家矿山安监局分片召开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 

工作调度视频会议 

 

8 月中旬，国家矿山安监局分片召开了煤矿安全生产大

排查工作调度视频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尤其是

陕西榆林华瑞郝家梁矿业有限公司“7·15”和青海西海煤炭开

发有限公司柴达尔煤矿“8·14”事故教训，推动煤矿安全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取得实效。 

按照局党组工作安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锦生、

张昕、周德昶、裴文田同志按照联系指导工作分工，分别

于 8 月 12 日、8 月 18 日、8 月 11 日和 8 月 17 日分片区召

开了有关省（市、区）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工作调度视频会

议，听取了有关省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煤矿安全生产

大排查、四个专项整治和三年行动集中攻坚推进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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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作了部署强调。 

 

陕甘青宁新兵团片区会议 

 

8 月 12 日，由国家矿山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锦生

同志牵头，煤矿安全监察司、机关党委（人事司）组织陕甘

青宁新和兵团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召开了煤矿安全生产

大排查工作调度视频会。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

兵团监管监察部门共 12 家单位汇报了三年行动和大排查工

作开展情况，着重分析总结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谈了下一

步工作思路。 

会议指出，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批准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是三年行动

的重要抓手。大排查从部署开展到现在已将近十个月时间，

但从明查暗访的情况和事故暴露出的问题看，仍然存在对大

排查思想认识不够，工作不扎实、不深入，将三年行动和大

排查等同于一般安全检查，“两个清单”问题找得不准、更

新不及时，制度措施针对性不强，集中攻坚关键任务缺失等

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一是煤矿企业对三年行动和大排查重

视不够，没有真正行动起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没有认真开

展大排查和三年行动集中攻坚。二是一些监管监察部门存在

拖延、应付的思想，落实三年行动和大排查工作要求打了折

扣，对煤矿企业开展自查自改监督指导不够，开展排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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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要求做到“全系统各环节”，三年行动聚焦解决突出、

共性、深层次问题不够。 

会议强调，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各地区各单位要

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立足“两个根本”，按照应急管理部、国家矿

山安监局工作要求，以安全生产大排查、四个专项整治等工

作为集中攻坚重要抓手，真正把影响煤矿本质安全的突出问

题、深层次问题、系统性问题找出来，堵塞盲区漏洞，努力

实现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二要全面梳理评估。各单

位要立即组织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及大排查“回

头看”，重新梳理完善“两个清单”。排查“两个清单”是否

做到符合实际、问题精准、措施具体；是否真正把深层次、

根本性问题排查出来并制定了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是否根据

四个专项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查找出落实煤矿监管责任方

面存在的盲区漏洞并全部纳入省级层面“两个清单”；是否

明确集中攻坚任务并根据集中攻坚和大排查开展情况动态

更新“两个清单”。全面评估大排查工作质量，排查正常生

产建设煤矿是否全部覆盖，煤矿自查自改、企业内部检查、

监管排查、监察执法“四个百分百”是否做实做到位；对每

处煤矿排查后是否按要求形成了“三个报告”；是否做到重

大风险研判“一矿一册”。要突出灾害重、风险大等重点煤

矿，发现自查不全面、排查不认真、未做到“全系统各环节”、

整改不彻底的，一律重新组织开展大排查。各省级煤矿安全



 

6 

 

监管部门要于 8 月底前将梳理评估情况和改进措施向省级人

民政府和国家矿山安监局报告。三要压实各方责任。要督促

煤矿企业和煤矿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认真开展好下半年

的自查自改，要把大排查当作“自我诊断”、“自我治疗”的有

效手段，决不能走形式、走过场，做好做实煤矿企业和煤矿

自查“两个百分百”。要严格落实监管监察责任，各级煤矿安

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在做实做细做深上下功夫，配足配齐专业

人员，做到监管排查和监察执法“两个百分百”；要认真审查

企业自查报告，不能只看“有没有”，更要看“行不行”，发现

走过场、敷衍了事的要责令重新开展。此外，要按照《关于

进一步压实矿山安全监管监察责任切实消除监管盲区的通

知》要求，严格落实每一处煤矿的属地安全监管责任，8 月

底前向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家矿山安监局报送每处煤矿的监

管主体和责任人，并向社会公示。四要构建双重预防机制。

要深刻体会建立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机制的重要意义，清醒认识开展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是安全

生产的治本之策，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要学习关于风险

的基本知识，弄清风险、风险点、危险源、隐患等基本概念

的含义和之间的关系，组织煤矿企业构建和完善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认真开展风险和隐患排

查，从过去单纯抓隐患排查治理转变到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并重上来，通过风险分级管控，逐步由过去的被动

防事故向主动防隐患转变，实现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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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减少事故发生。 

 

京冀晋湘鄂皖片区会议 

 

8 月 18 日，由国家矿山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昕同

志牵头，综合司、事故调查和统计司组织北京、河北、山西、

湖南、湖北、安徽 6 省（市）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召开了

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工作调度视频会。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河北煤矿安监局等 10 个部门汇报了大排查工作进展情况和

存在的问题，谈了下一步工作打算。 

会议指出，尽管河北、山西、湖南、湖北、安徽 5 省煤

矿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从国家矿山安监局最近大排查通

报、事故暴露出问题、特别是近期明查暗访情况来看，煤矿

安全生产大排查工作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和短板漏洞。一些煤

矿自查自改走过场，甚至蓄意违法违规、灾害治理措施关键

环节不落实等系统性风险比较突出；上级公司监督指导乏

力，一些严重问题隐患抓不住、盯不实；煤矿安全生产大排

查整体质量不算太高，在督促煤矿企业提升自查自改质量上

效果不够明显，在防大事故、控大风险、除大隐患上还不够

聚焦，与“两个根本”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会议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两个至

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正确处理“安全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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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安全与效益”的关系。要高度重视三年行动的极端重

要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敏感性，以实际行动做到“两

个维护”。二要切实解决根本问题。要通过大排查真正把影

响煤矿本质安全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系统性问题找出

来，形成高质量“两个清单”和“三个报告”，堵塞盲区漏

洞，切实解决制约煤矿安全生产的根本性问题。三要切实提

高工作质量。要把住集中攻坚、大排查及四个“专项整治”

关口，工作标准不能降低。对三年行动及大排查，要明确标

准进行评估，组织开展“回头看”，发现达不到要求的，一

律进行“补课”，切实提高大排查工作质量。四要切实落实

责任。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煤矿企业和煤矿对标

对表认真开展自查自改。要严格落实监管监察责任，配足配

齐专业人员，做实做细大排查。要落实党政领导责任，坚持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各级领导

干部要严格履职尽责。要严查安全评价机构的责任。坚决整

治安全评价机构“两虚假”、“两出借”等弄虚作假问题，全

面净化安全评价市场。五要切实做好后几个月的工作。各单

位要认真盘点年初工作计划，对照工作任务寻找差距，查缺

补漏。要明确下一步工作目标，结合分析查找的大排查工作

不足，对大排查工作再部署再安排。要加大执法力度，始终

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对蓄意违法行为，用好刑法修

正案（十一）、国务院 446 号令、应急管理部 4 号令等法律

法规武器，依法严肃处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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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川桂渝和黑吉辽蒙片区会议 

 

8 月 11 日，由国家矿山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德昶

同志牵头，政策法规和科技装备司、安全基础司组织云贵川

桂渝和黑吉辽蒙 9 省（区）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召开了煤

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工作调度视频会。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辽宁省地方煤矿安监局等 8 个部门汇报了大排查和四个专项

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下步工作打算。 

会议指出，根据近期明查暗访掌握情况看，内蒙古、辽

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煤矿仍存在六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

是三年行动、大排查、矿山外包工程及煤矿承包转包等专项

整治开展有差距。二是超能力生产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三是

重大灾害治理难度大，重大灾害日趋严重。四是普遍存在安

全培训和人员素质提升不到位的情况。五是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有差距。六是煤矿安全监管能力有差距。云贵川桂四省区

存在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云贵川桂地区煤矿安全基础

薄弱，煤炭产业集中度低，转型升级进度慢。企业依法办矿

意识不强，主体责任落实有差距，重大事故隐患多发。二是

瓦斯灾害治理差距大，瓦斯治理基础及技术管理体系不健

全，瓦斯治理工作缺乏统筹规划。三是政府监管能力有待加

强，执法人员数量不足，队伍专业化程度总体较低。四是安

全生产大排查有差距。认识有偏差、思想重视不够，工作落

实上走形式、虚于应付，问题根源研究不深入、措施不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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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一要进一步提高对大排查工作的认识。从目

前大排查推进情况看，部分煤矿和上级企业认为监管监察部

门管的多，少数监管监察部门认为国家局管的严，安全大排

查方案“上下一般粗”。反映出对大排查工作的认识还有不小

差距。认识是行动的先导，认识问题不解决，行动必然有偏

差，必须要解决大排查的思想认识问题。二要明晰评判大排

查工作的标准。实现“两个根本”是“三年行动”和大排查工作

的最终目的、最高标准，应该从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

数（包括涉险事故）是升还是降，查处的重大隐患数量是多

了还是少了，煤矿及上级企业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监管监

察部门能力是否提升，地方党委政府是否拿出实招、硬招等

5 点来评判。只有有了评判标准，工作才能判断效果好坏。

三要找准做实大排查工作的方法。要加强自查过程监督，监

管监察部门要参与到煤矿大排查方案的制定、开会研究部

署、下井排查问题过程中，这样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

强化责任监管监察。要检查矿长、分管矿长、总工程师对大

排查工作部署和参与情况，要检查矿领导带班情况、科区长

跟班情况。要紧盯重大风险隐患防大事故，紧盯瓦斯、水、

火、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要做实做细两个清单，聚焦排查

发现的突出问题、共性问题、深层次问题纳入问题隐患和制

度措施“两个清单”。四要确保大排查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

果。煤矿方面，要做到安全管理机构健全，专业人员够用，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责任制和操作规程齐全完善、针对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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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掘接续不失衡，“三量”符合要求；“一优三减”、重大灾害

治理到位；系统抗灾能力增强；应急预案完善。上级公司方

面，要做到安全管理体制顺畅，安全生产和业务保安部门健

全；各项管理制度和责任制齐全完善；安全管理、技术管理

团队强，自主管理能力强，驾驭安全风险能力强；不向所属

煤矿下达超能力计划或经营指标。监管监察部门方面，要进

一步理顺职责，明确每处煤矿的监管主体，配足配强相应灾

害治理专业人员，要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技术过硬、本领

高强、作风扎实、敢于斗争。 

 

苏闽赣鲁豫片区会议 

 

8 月 17 日，由国家矿山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裴文田

同志牵头，非煤矿山安全监察司组织江苏、福建、江西、山

东、河南 5 省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召开了煤矿安全生产大

排查工作调度视频会。江苏煤矿安监局（江苏省应急管理

厅）、福建煤矿安监局（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等 8 个部门，

汇报了大排查工作和四个专项整治开展情况，分析总结了存

在问题，汇报了下一步工作打算。 

会议指出，大排查开展以来，各地从结合实际出发，攻

坚克难、扎实工作，在任务重、形势紧的情况下，取得了积

极进展，严查重处了一批违法违规行为，重点解决了一批突

出问题，集中形成了一批制度成果。但是大排查和三年行动

仍有较大差距。一些地区、部门对三年行动和大排查思想上



 

12 

 

还不够重视，认识上还不清晰，行动上还不迅速，不同程度

存在把三年行动和大排查等同于日常性安全检查和一般性

隐患排查，没有从讲政治保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和组织开展，

没有从实现“两个根本”的目标来深入研究领会三年行动和

大排查的各项要求，没有从高质量发展、实现本质安全、通

过三年行动及大排查推动解决根本性问题来谋划、抓落实，

工作一般化，存在压力传导不够、上热下冷、执行力层层递

减的情况，推进三年行动和大排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

一些部门排查不深入，深层次问题找不准，“两个清单”质

量不高，要求不严、不细。一些监管监察部门执法力量薄弱，

开展大排查人员不足、专业不全，排查缺系统少环节等；一

些监管监察部门对煤矿存在的非法违法生产和重大隐患不

敢动真碰硬，该严肃查处的不严肃查处，该责令停产的不责

令停产。 

会议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高度重视三年行动的

极端重要性，增强政治敏感性，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进落

实。二要规范工作方法。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考

虑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重大隐患数量、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监察监管能力和地方政府政策措施等因素，建立

大排查工作评估标准，考核大排查工作成效。三要全面梳理

推进。要立即组织开展三年行动及大排查“回头看”，梳理

完善“两个清单”，真正做到符合实际、问题精准、措施具

体，真正把深层次、根本性问题排查出来并制定针对性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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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措施。四要压实安全责任。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认

真开展好下半年的自查自改。要进一步压实矿山安全监管监

察责任，切实消除监管盲区。五要严格打非治违。要始终保

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用好刑法修正案（十一）、国务

院 446 号令、应急部 4 号令等法律法规武器，对排查发现的

重大隐患，严格执行《矿山重大隐患调查处理办法（试行）》，

比照事故调查处理，依法严肃处理处罚。六要治理重大灾害。

要认真吸取近期事故暴露出的大灾害治理方面存在的盲点

和漏洞，强化对瓦斯、水害、火灾、冲击地压等风险管控措

施落实的过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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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家局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国家局领导，安全总监。 

送：国家局机关各司，信息办。 

抄：各省级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牵头部门，各省级煤

矿安监局。 


